
南昌市律师行业开展大力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工作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 （以下简称“爱国

主义教育法”）于 2024 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为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重要论述和关

于“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重要指示精神，积极响应和

落实司法部党组提出的“五点希望”，贯彻落实上级党委《关

于深入学习贯彻爱国主义教育法 在律师行业大力弘扬爱国

主义精神的通知》精神，引导广大律师自觉做热爱国家、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奋斗者，根据省律师行业党委工作部署，

结合全市律师行业实际，现就在全市律师行业开展大力弘扬

爱国主义精神，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

律师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司法部党组“五点希望”，

深入学习贯彻爱国主义教育法，扎实开展律师队伍爱国主义

教育，不断引领律师行业胸怀“国之大者”、聚焦“中心工

作”，不断强化政治建设、思想建设、队伍建设、业务建设，

推动行业党建工作走深走实、行业发展出新出彩、服务大局

有力有效；推动律师事业各项工作取得了新成效，展现了新



担当、呈现了新作为，不断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

长，努力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努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二、工作目标

通过持续开展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活动，不断深化学

习贯彻爱国主义教育法工作，教育引导广大律师坚持不懈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聚魂，深刻认识爱

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心和魂，是各族人民风雨同舟、自强不

息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坚定

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拥护中国共产

党领导、拥护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始终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

武装头脑、推动工作，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爱国报国的思想自

觉、行动自觉。

三、工作举措

（一）实施行业党建首位工程，坚持用党的理论武装律

师队伍。把爱国主义教育与党建工作紧密结合，坚持实施党

建首位工程，坚持落实政治培训轮训工作机制，每月印发全

市律师行业各级党组织学习安排，强化学习提示，把爱国主

义教育内容纳入律师行业基层党组织书记、党务工作者、骨

干党员律师、新入党律师、青年律师各类培训活动中，组织

对全市律师事务所党组织负责人分层次、全覆盖开展政治轮



训。开展学习爱国主义教育法专题党课。把讲授《中华人民

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作为市律协“律师学院”等培训

平台的培训课程，推进政治理论学习进律师事务所周例会、

业务培训会，把广大律师纳入政治学习范围，实现思想和业

务同步提升。打造有活力、接地气、入人心的爱国主义教育

课堂，扎实开展“书记讲给书记听”“书记讲给党员听”活

动，抓实经常性学习教育，切实落实“党建+行风”“党建+

公益”“党建+岗位”等党建领飞要点，充分运用“三会一

课”、主题党日以及各类主题教育活动等形式，引导广大律

师增强学习贯彻爱国主义教育的自觉性，加强自我管理、自

我教育、自我监督。

（二）加深律师学院教育使命，在律师队伍中深植爱国

主义精神。延伸律师学院丰富内涵，与爱国主义教育紧密结

合。扎实落实党史学习教育长效机制，运用学习强国、共产

党员网、“洪城红”党建云等平台和市律协、各律所“两微

一端”，引导广大律师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作为思想政治学习的重要内

容，纳入学习计划，通过学习党史汲取智慧与养分，使爱国

主义深入人心。扎实加强党史学习教育实践，充分运用省市

红色资源，经常性组织律师瞻仰参观革命博物馆、纪念馆、

党史馆、烈士陵园等革命历史纪念场所，深刻领悟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的丰富内涵和时代意义，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



带领人民团结奋斗的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生动实践，加强

律师队伍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扎实开展庆祝新

中国成立 75 周年系列活动，通过开展党史知识竞赛、报告

会、座谈研讨、宣讲活动、读书活动、重温入党誓词、观看

爱国主义教育影视资料、打造党史学习教育融媒体作品等形

式，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律师文化活动。

（三）落实行业管理攻坚行动，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融入

律师行业执业管理全方面。严格落实上级的有关要求，推动

爱国主义精神进章程、进规范，加快修订律师协会章程，把

爱国主义精神体现在律师协会章程，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提

供制度保障；律所制定和修改本单位行业规范时，应当在行

业规范中体现爱国主义精神，培育会员的爱国热情和责任担

当。推动爱国主义教育与党建工作紧密结合，充分运用“三

会一课”、主题党日以及各类主题教育活动等形式，切实增

强党支部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细化党建工作职责，强化

对无党员律所律师的爱国主义教育。组织律师参加重要纪念

日纪念活动。组织律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

士纪念日等重要纪念日参与纪念活动。组织开展民俗文化和

庆祝活动，积极培育律师事务所节日文化，引导广大律师感

悟中华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四）展现社会主义法治工作者本色，在服务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中展现爱国情怀。聚焦“迎难而上、敢作善为，



奋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工作主线，努力为全面落实

省会引领战略，深入推进 “一枢纽四中心”建设提供高质

量的法律服务。积极服务中心工作，组织广大律师在服务“乡

村振兴·法治同行”“服务实体经济·律企携手同行”“一

起益企·中小微企业服务行动”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专项

行动中广泛开展“万所联万会”“千所进万企”活动，组织

送法进园区、进商会、进企业；坚持实施“洪城良援·名师

法援”活动，通过推动“大律师”办理“小案件”，发挥名

优律师在公益法律服务中的标杆作用，引导律师深入基层、

深入贫困地区，甘当乡村、社区律师，为基层组织和城乡居

民提供法律咨询，开展以案释法，广泛宣传法律知识，传播

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认真开展法律咨询、法律援助、

纠纷调解等工作，持续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成

果，打通公共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不断提高服务为民

水平。积极服务涉外法治，全面加强涉外律师队伍建设，鼓

励和支持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参与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出去”

法律事务，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方面发挥法律

服务保障作用。

（五）开展律动洪城公益活动，把爱国主义转化为提升

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幸福感的实际行动。组织开展“有法帮

你 律动民心”“江西律师公益集结号”活动，持续擦亮“有

法帮你·律动洪城”公益法律服务品牌，积极展示爱国主义



教育成效。组织全市律师扎实开展 1 名村（居）、企业法 律

顾问+N 名法律明白人行动，积极参与妇联组织开展的各类

普法宣传活动和维权服务活动，联合工会深入开展“尊法守

法携手筑梦”行动，定期开展送法进军营活动，为部队官兵

举办法律知识讲座，提供公益法律咨询服务，提高官兵的法

治观念和法律意识。组织律师深入乡村、社区和残疾人家庭，

就近为残疾人提供劳动就业、婚姻家庭、社会保障等方面的

“一站式”免费法律咨询服务。贴近群众，做好涉民生法律

服务，为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农民工等特殊群体和

困难群众提供公益服务，帮助人民群众实现和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解决“急难愁盼”法律难题，每名律师要至少参加一

次公益法律服务，为身边群众办一件实事好事。加强先进典

型推树，激励广大律师弘扬爱国主义、奋进新征程。积极开

展法治宣传，深入基层和群众开展《宪法》《爱国主义教育

法》《英雄烈士保护法》等法律宣传，引导群众传承和弘扬

爱国主义精神，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加强工作

宣传报道，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加大宣传力

度，营造学习教育氛围，全面展示南昌市律师行业爱国主义

教育成效。

四、有关要求

(一) 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统筹协调。爱国主义教育是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律师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实际



举措，是抓好律师行业意识形态工作具体要求，更是推进全

市律师行业高质量的有效载体，全市各律所党组织和广大律

师要深刻认识到此项工作的重大现实意义，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认真贯彻落实本方

案确定的各项任务，确保团结带领广大律师自觉践行爱国主

义要求。

（二）注重宣传总结，释放典型效应。各律师事务所及

各律所党组织要注重挖掘工作亮点特色，认真总结好经验和

好做法，推广和宣传工作中涌现的典型人物和先进事迹，充

分利用各类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开辟活动专栏、加强专题宣

传，全面展示工作中的信息动态、创新举措、特色做法，提

升社会知晓度和影响力。市律协公众号将设立相关专题进行

宣传推介。市律师行业党委将适情开展实地调研，对组织有

力、成效显著的单位及个人进行通报表扬，切实营造良好的

舆论氛围。

(三)创新方式方法，务求工作实效。各律所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要坚持因地制宜，贴近律师行业实际，注重通过喜闻

乐见的方式，深入浅出地阐释爱国主义教育法确立的基本原

则、任务要求和重要举措，阐释爱国主义的深刻内涵、重要

意义和实践要求。要做到润物无声、务求实效，避免生搬硬

套、机械灌输，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坚决防止“低级红”“高

级黑”。




